
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 
 
 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保证工程建设重大事故及时报告和顺利调查，维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事故，系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责任过失造成工程倒塌或报废、机械设备毁坏和

安全设施不当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。 

第三条 重大事故分为四个等级: 

(一)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一级重大事故: 

1.死亡三十人以上; 

2.直接经济损失三百万元以上。 

(二)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二级重大事故: 

1.死亡十人以上，二十九人以下; 

2.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，不满三百万元 

(三)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三级重大事故: 

1.死亡三人以上，九人以下; 

2.重伤二十人以上; 

3.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下，不满一百万元 

(四)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为四级重大事故: 

1.死亡二人以下; 

2.重伤三人以上，十九人以下: 

3.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，不满三十万元 

第四条 重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单位必须及时报告。 

重大事故的调查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、尊重科学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建设部归口管理全国工程建设重大事故: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本辖区内

的工程建设重大事故;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管理所属单位的工程建设重大事故。 

第二章重大事故的报告和现场保护 

第六条 重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单位必须以最快方式，将事故的简要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事故发生地

的市、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检察、劳动(如有人身伤亡) 部门报告事故发生单位属于国务院部委的，应

同时向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 

事故发生地的市、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人民政府和省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报告: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立即向人民政府和建设部报告 

第七条 重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写出书面报告，按第六条所列程序和部门逐级

上报。 

重大事故书面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: 

(一) 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工程项目、企业名称: 

(二)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、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; 

(三) 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; 

(四)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: 

(五)事故报告单位。 

第八条 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单位和事故发生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应当严格保护事故现场，采取有效

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，防止事故扩大。 

因抢救人员、疏导交通等原因，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，应当做出标志，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，妥



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、物证，有条件的可以拍照或录相. 

第三章 重大事故的调查 

第九条 重大事故的调查由事故发生地的市、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组织成立调

查组负责进行。 

调查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事故发生单位的主管部门和劳动等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，并应邀请人民检察

机关和工会派员参加。 

必要时，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协助进行技术鉴定、事故分析和财产损失的评估工作。 

第十条 一、二级重大事故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组组成意见，报请人民政府批

准; 

三、四级重大事故由事故发生地的市、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组组成意见，报请人民政府批准。 

事故发生单位属于国务院部委的，按本条一、二款的规定，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其授权部门会同当地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组组成意见。 

第十一条 重大事故调查组的职责: 

(一)组织技术鉴定; 

(二)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、过程、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: 

(三)查明事故的性质、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者; 

(四)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及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所应采取措施的建议; 

(五)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; 

(六)写出事故调查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调查组有权向事故发生单位，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事故的有关情况，索取有关资料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。 

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，干扰调查组的正常工作 

第十四条 调查组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十日内，应当将调查报告报送批准组成调查组的人民政府和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以及调查组其他成员部门。经组织调查的部门同意，调查工作即告结束。 

第十五条 事故处理完毕后，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尽快写出详细的事故处理报告，按第六条所列逐级上报。 

第四章 罚则 

第十六条 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、谎报、故意拖延报告期限的，故意破坏现场的，阻碍调查工作正常进行的，

无正当理由拒绝调查组查询或者拒绝提供与事故有关情况、资料的，以及提供伪证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上

级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: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对造成重大事故的责任者，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: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

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

第十八条 对造成重大事故承担直接责任的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构配件生产单位及其他单

位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根据调查组的建议，令其限期改善工程建设技术安全措

施，并依据有关法规予以处罚。 

第五章附则 

第十九条 工程建设重大事故中属于特别重大事故者，其报告、调查程序，执行国务院发布的《特别重大事

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》及有关规定 

第二十条本规定由建设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。 


